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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蓮縣議會第 17 屆第 10 次定期大會花蓮縣政府 

自 103 年 4 月 1 日起至 103 年 8 月 31 日止工作報告表 

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

觀光

旅遊 

壹、觀光企畫 

一、赤柯山-六十

石 山 花 海

空 中 纜 車

規劃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花蓮縣鯉魚

潭 空 中 纜

車 可 行 性

評估案 

 

一、為結合花蓮縣兩大金針花海區週邊觀光遊憩

景點與產業資源之永續發展，爰有規劃赤科

山-六十石山空中纜車系統，作為串連兩者

鄰近各景點之有效運具，使山區低碳遊憩運

輸系統更為完備，可望帶動當地及花蓮整體

觀光產業的發展，並有效提昇整體遊憩品

質。 

二、本案已列入花蓮縣 101-104 綜合發展實施方

案中，向中央爭取花東發展基金 10 年 400

億的經費項目，目前已獲行政院及財政部推

動促參司同意補助可行性評估經費 300 萬

元，並已委託專業團隊辦理可行性評估作業

中。 

 

一、本計畫位於花蓮縣壽豐鄉鯉魚潭周邊地區，

預定以纜車銜接池南遊樂區及哈崙工作

站，串連鯉魚潭暨鄰近各景點，提升整體遊

憩品質及遊客的旅遊意願，帶動鯉魚潭及鄰

近地區整體觀光產業之發展。 

二、本案已列入花蓮縣 101-104 綜合發展實施方

案中，向中央爭取花東發展基金 10 年 400

億的經費項目，目前已獲行政院及財政部推

動促參司同意補助可行性評估經費 300 萬

元，並已委託專業團隊辦理可行性評估作業

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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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

  

三、花蓮市福德

段 11 筆國

有土地變更

遊憩區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觀光重大投

資興辦事業

案 

 

五、2014 花蓮翱

翔季系列活

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本計畫位於花蓮都市區東南側（福德段），

與南濱公園相鄰，並為發展觀光遊憩需

要，預計將福德段 14-1 地號等 11 筆土地，

由農業區、綠地，變更都市計畫為遊憩區。 

二、部都專案小組委員意見業於 103 年 7 月 10

日函送本府，本府並於 103 年 8 月 29 日由

都市計畫變更單位（建設處）彙整各相關

單位意見送本案規劃單位（內政部營建署

城鄉發展分署東區規劃隊）並修正計畫書

中，預計於 103 年 9 月底前送請部都專案小

組續審。 

 

一、投資金額 10 億元以下案件：5 件。 

二、投資金額 10 億元以上案件：6 件。 

合計 11 件。 

 

一、縣府為推展花蓮中區觀光，創造中區各鄉

鎮的就業機會及商機，特別選定鳳林鎮環

保科技園區，舉辦「2014 花蓮翱翔季活動」

熱氣球活動。 

二、本案活動期程為 103 年 7 月 19 日至 8 月 31

日舉辦，共計 44 天，並以自負盈虧方式辦

理。 

三、本年度除原有熱氣球活動外，更結合親水

遊憩設施及各項主題館，希望帶給遊客更

好的體驗。 

四、本活動已於 103 年 8 月 31 日活動結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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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

六、推動花蓮國

際賽車練習

場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七、103 年度「樂

遊花蓮觀光

產業論壇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為結合花蓮原有的觀光資源，本府擬規劃

一座具台灣特色的國際賽車練習場，除可

提供做為國內外賽車人士做為賽車練習

場，並可爭取國際錦標賽來台舉辦，並結

合棒球練習場,吸引國外著名棒球隊到花蓮

辦理春訓或秋訓等，藉此使台灣的獲得國

際媒體的關注。 

二、本案刻正由本府辦理「花蓮國際賽車場可

行性評估案」，業已於 103 年 4 月 25 日召開

期末報告，目前正研擬定稿本（稿）送本

府核定中。 

三、本案已列入花蓮縣 101-104 綜合發展實施方

案中，向中央爭取花東發展基金 10 年 400

億的經費項目，目前爭取第一期可行性評

估、先期規劃、土地測量及招商等經費計

1600 萬元。 

 

一、本縣許多農業區陸續轉型為觀光農場或發

展精緻農漁業,致力於發展多元觀光,而考

量到歷史與自然資源得來不易，未來花蓮

發展觀光的藍圖，藉由中央政府、產業、

學界等相關碩望之對談交流,為臺灣觀光產

業從量至質的提升，提供最懇切有效的建

言。 

二、本次論壇己於 103 年 6 月 12 日假福容大飯

店辦理，參加論壇人數約 150 人，六位與談

專家及貴賓藉由本次論壇提供經驗與看

法，掌握花蓮本身優勢整合資源，共創觀

光產業利基，打造雙贏局面，全力推展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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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

 

 

八、2014 玉里麵

節活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九、縱谷小火車

計畫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光創意產業、振興地方經濟。 

 

一、本次活動主要再度行銷玉里麵，是以面面

俱到機不可失的音譯及意義作為規劃，點

出玉里麵針對不同族群、年齡與口味等各

方面都能照顧到，為 2014 玉里麵節創造新

話題。 

二、2014 玉里麵節活動業於 103 年 6 月 5 日假

玉里鎮老人會館辦理完竣，透過阿基師與

在地店家的玉里麵交流，創造活動宣傳效

益，提昇玉里麵知名度，配合即將到來的

金針花季及翱翔祭活動的觀光旅遊人群，

邀請旅客至玉里鎮品嘗玉里麵，提昇玉里

鎮周邊經濟效益及玉里麵品牌形象包裝。 

 

一、為活化舊有光復隧道並結合鄰近鳳林遊憩

區等景點，規劃花東縱谷小火車，將光復

火車站、舊光復隧道、鳳林遊憩區等設施

加以聯結，並結合附近的相關重要交通、

觀光遊憩及住宿等據點，作為遊客休憩、

觀光的重要交通動線，藉此發展花東地區

新的旅遊活動與契機。 

二、本計畫將先辦理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劃，

評估未來工程技術、財務、市場等各面向

之可行性，並於 103 年 7 月 24 日辦理本計

畫可行性評估案之決標，刻正辦理評估

中，並預計於 103 年 10 月 22 日前辦理期中

簡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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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

十、花蓮鯉魚潭

水域設施整

體規劃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十一、花蓮市公

共自行車

租賃系統

建置計畫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貳、觀光行銷 

一、觀光宣導行

銷 

一、為促進花蓮觀光商機，本府預期建置大型

水舞設施於花蓮縣壽豐鄉鯉魚潭風景區，

並規劃鯉魚精主題行銷整合計畫，進而為

周邊商家帶來實質經濟效益，並豐富花蓮

夜晚觀光魅力。 

二、本案業已列入花蓮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新興

提案，並獲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

景區管理處函復願全面支持本案。目前業

依據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及交通部第 1

次審查意見修正計畫，並以 103 年 8 月 25

日（府觀企字第 1030156327 號函）提送行

政院繼續審議中。 

 

一、為鼓勵觀光客以自行車作為短程接駁運

具，並結合民宿飯店及伴手禮，整合花蓮

市金三角商圈區域型（中山路、中正路、

中華路）旅遊景點與伴手禮名店，爰規劃

本計畫推廣公共自行車，達成改善花蓮市

道路交通擁擠及環境污染之目的。 

二、本計畫業已列入花蓮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新

興提案，並以 103 年 8 月 7 日（府觀企字第

1030145722 號函）陳請行政院審議，目前

業由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103 年 8 月 25

日（發國字第 1030016841 號）交由交通部

會同相關機關擬定處理意見中。 

 

 

一、辦理「2014 花蓮縣觀光旅遊文宣品再製案」

旅遊手冊正體中文 8,000 份，英文 2,000 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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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觀光活動行

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日文 3,000 份；觀光地圖摺頁正體中文

90,000 份，中文 2 版 5,000 份，英文 10,000

份，日文 20,000 份，推廣行銷花蓮。 

二、編印「花蓮觀光旅遊期刊」，以每季一期方

式發行，寄送至大陸地區組團社、全國各

旅遊服務中心、旅行社、旅館及民宿等相

關觀光產業，推廣花蓮縣觀光旅遊景點與

節慶活動資訊。 

三、辦理「2014「花蓮百景」書籍文宣品再製案」

花蓮百景 550 本。 

四、花蓮縣觀光資訊網建置與維護，保固期已

屆滿，預計於今年簽訂保固合約。 

五、辦理聯合報、東森電視台、民視電視台、

時報周刊風、傳媒網路媒體及遠見天下雜

誌「夏季旅遊」廣編採購案，為 2014 夏季

觀光活動宣傳推廣，成功帶動春節期間觀

光人潮。 

 

一、103 年 7 月 5 日至 13 日連續 9 天舉辦「2014

夏戀嘉年華」，吸引超過 40 萬人參加，邀請

國內頂尖歌手與團體共襄盛舉，結合最新

最炫燈光舞台特效，吸引大量民眾參與，

成功帶動地方觀光產業創造商機，加深觀

光客對花蓮的美好印象，提升本縣經濟並

促進花蓮觀光旅遊成功，奠定花蓮夏日音

樂活動盛事地位。 

二、103 年 5 月辦理紅面鴨「鴨鴨主題曲」徵選

比賽，為紅面鴨徵求專屬主題曲，以利後

續紅面鴨相關活動辦理，增加現場氣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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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103 年 6 月至 7 月辦理紅面鴨大軍鴨境快閃

活動，於花蓮 13 鄉鎮及校園巡迴展出，民

眾及學生驚喜連連。 

四、103 年 7 月 5 日至 9 月 8 日辦理「2014 夏日

紅面鴨暨雷射水幕活動」，並於 7 月 5 日與

夏戀嘉年華同時展開，塑造花蓮夏季大型

活動之都形象，並有利媒體話題行銷。 

五、103 年 7 月至 8 月底辦理紅面鴨攝影比賽，

徵選多件作品，紀錄鯉魚潭紅面鴨活動。 

六、7 月 19 日舉辦「YOYO 家族 7 月 19 日拜訪

紅面鴨 陪你一起 FUN 署假」活動，8 月 8

日舉辦「真愛塗鴨 疼愛老爸」活動，讓紅

面鴨與民眾一同歡慶七夕情人節及父親

節。 

七、「2014 彩虹週末星光 Party」活動，在花蓮市

六期重劃區籌設「星光舞台」，自 3 月 21

日起至 6 月 30 日，配合「彩虹觀光夜市」

行銷活動，增加訪花遊客新興夜間活動，

並提供花蓮在地藝人及表演團隊盡情演出

的「開放表演空間」，讓花蓮縣內街頭藝

人、學校社團及舞團、樂團都能自由報名

演出，營造花蓮繽紛夜。 

八、與本縣廚師聯盟及健康美食協會共同辦理

「2014 全國廚師節」活動：規劃在 10/16 進

行全國廚藝比賽、廚藝論壇、遊行踩街及

祭祀拜師儀式等活動。 

九、辦理「台灣遊購讚 觀光我最行」推廣案：

配合觀光局推行之「台灣遊購讚 觀光我最

行」行銷活動，提供所需之支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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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觀光產業輔

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觀光志工培

訓 

十、辦理「花東產業發展及綠色運動博覽會」：

藉由車站指示牌及指引地圖，再搭配景點

周遭的大眾運輸或自行車，讓遊客可以輕

鬆的藉由綠色運具進行低碳旅遊、慢遊花

蓮。 

十一、103 年 8 月 6 日於台北圓山大店辦理「花

蓮．北京兩岸觀光高峰會」，向現場 200

位兩岸三地重要政經人士昭告本縣未來

發展藍圖與願景，並分享兩岸觀光旅遊

及相關產業之發展經驗。 

 

一、輔導花蓮縣手工藝協會〈石藝大街〉經營

案： 

（一）102 年 1 月 18 日結束契約後，於 102

年 3 月 18 日正式簽訂為期 2 年

（102/03/18-104/03/17）續租契約。

協助該協會與臺灣鐵路管理局之房

地租用問題，落實輔導本縣在地石

藝觀光產業。 

（二）在行銷推廣上，輔導本縣在地石藝創

意市集示範園區，持續落實推動不二

價政策。 

二、由本府消費者保護官、建設處、花蓮縣警

察局暨本處組成本府執行石藝品標價管理

稽查小組，定期稽查本縣石藝觀光產業標

價情形。 

 

一、花蓮觀光大使志工服務隊成立宗旨為配合

並支援本府暨所屬機關各型活動及協助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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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觀光國際推

廣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覽解說，辦理培訓活動及日語導遊教育訓

練，以期提升服務水準，行銷本縣觀光產

業。 

二、103 年 5 月至 8 月間支援觀光處多項大型活

動，如夏戀嘉年華、紅面鴨相關各項活動

等，亦支援多項全台貴賓及外賓接待導覽

活動。 

三、辦理觀光大使志工服務隊「日本語導遊培

訓第二期計畫」。 

四、為全部志工辦理志工保險。 

 

一、外賓接待（含兩岸）： 

（一） 103.07.19 廣西壯族-迎賓。 

（二） 103.08.06 接待香港航空參訪團。 

二、國內旅展： 

（一）「2014 高雄國際旅展」於 103 年 5 月

16 日至 19 日舉行，與本縣觀光相關

協會共同參展，帶動南臺灣民眾至

花蓮觀光商機。 

（二）「2014 台北國際觀光博覽會」於 103

年 5 月 23 日至 26 舉行，本府承租

攤位與花蓮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合

作，以花蓮主體館形式一同推廣花

蓮觀光，行銷本縣夏日活動及觀光

服務。 

（三）「2014 台中國際旅遊嘉年華」於 103

年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舉行，率領

本縣溫泉產業、原住民族文創產業

及微型創業鳳凰業者共同行銷本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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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六、強化旅遊服

務中心功能 

 

 

 

 

特色。 

三、國際旅展： 

（一）於103年6月10日至16日赴香港參加「

香港國際旅遊展覽會」，縣府團隊除

率領各觀光協會業者前往參展。 

（二） 將於 103 年 9 月赴馬來西亞參加

「2014 馬來西亞旅展」，行銷東南亞

市場，促進花蓮觀光產業發展。  

（三）將於103年9月赴東京參加「2014 年

東京世界旅遊博覽會及觀光推廣」

，結合業者力量，促進臺日交流及

民眾互動，以期達到臺日雙方互訪

400萬人次目標。 

（四）策劃於103年9月25至29日將與宜蘭縣

觀光協會合作辦理香港旅遊產品展

售會，直接深入人群推廣花蓮旅遊

產品，拓指港澳旅遊市場。 

（五）本年度後續預計參加於103年11月舉

行之「2014中國（上海）國際旅遊

交易會」，將持續與相關單位保持密

切聯繫，屆時率領花蓮觀光業者拓

展中國市場。 

 

一、本縣設有花蓮火車站及花蓮航空站兩處門

戶型遊客服務中心，103 至 104 年度委由中

視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理；103 年

5-8 月份受服務旅客共 133,934 人次，本國

遊客 104,909 人次，外國遊客 29,025 人次。 

二、旅遊服務中心正式編制人員共計 5 人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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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觀光產業 

一、風景區管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有臺灣觀光學院 8 位旅遊系學生、大漢技

術學院 4 位休閒管理系學生參與服務陣

容，服務人員須具備英或日語書寫流利能

力，火車站旅遊服務中心，服務時間為上

午 8 時至下午 10 時，週一至週四每日執勤

至少 4 人，週五每日執勤至少 5 人，週六至

週日每日執勤至少 7 人；航空站遊服務中

心，服務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配合航空

站最末班機熄燈時間調整，每日執勤人員

至少 2 人，全年無休。 

三、提升旅服人員語言能力，輔導服務人員積

極參與語文能力檢定，增加自主學習力。 

四、增加旅遊服務中心意象及綠美化功能，於

兩處旅遊服務中心規劃擺設花草等裝飾

物，並於大型節慶、活動依主題進行空間

布置。 

五、今年度設置旅遊資訊站陳列架，共計 68 家，

擴大摺頁、DM 訊息露出管道。 

 

 

風景區管理辦理七星潭海岸風景特定區、自行車

道、星光大道、白鮑溪遊憩區、花蓮火車站前廣

場公共設施維護管理，營造友善優質的遊憩場

所。 

一、103 年度「七星潭風景區、自行車道等區域

環境清潔維護管理工作」103 年 4 月～103

年 8 月，均按各期進度完成工作，並依契

約規定執行履約中。 

二、「七星潭遊客服務中心委外經營管理」：目



  觀光 210 

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旅館業及民

宿管理 

 

 

 

 

三、觀光遊樂業

輔導管理 

 

 

四、溫泉使用事

業輔導與標

章管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肆、觀光發展 

前按契約及相關規定履約中。 

三、103 年度「七星潭風景區、自行車道等區域

災害搶險搶修」契約業於 103 年 5 月 27 日

決標，103 年 7 月 22 日麥德拇颱風災害，

業依契約於 103 年 8 月 5 日完成災後清理工

作。 

 

一、執行旅館業稽查 71 家次；執行民宿稽查 227

家次。 

二、統計至 103 年 8 月 31 日止，合法旅館共計

138 家，總房數 6,665 間；民宿共計 1149 家；

總房數 4225 間。 

 

103 年 7 月 8 日會同交通部觀光局辦理 102 年度

觀光遊樂業定期檢查，確保遊客使用各項觀光

遊樂設施之安全。 

 

為保育及永續利用溫泉，輔導溫泉使用事業依法

申請溫泉經營許可及溫泉標章：迄 103 年 8 月 31

日止，計輔導新光兆豐花蓮旅館、原鄉溫泉民

宿、安通溫泉飯店、虎爺溫泉會館、吉祥農莊民

宿、理想大地飯店、椰子林溫泉飯店、松之風溫

泉旅館、瑞雄溫泉旅館、山下的厝溫泉民宿、瑞

峰民宿、黃家民宿及瑞穗溫泉旅社、富源森林遊

樂區及玉溫泉民宿等 15 家溫泉使用事業通過符

合溫泉檢驗、水質檢查及各項安全注意事項等規

定，領取溫泉標章及溫泉標識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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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01 年度「七

星潭及白鮑

溪遊憩設施

改善工程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102 年度「七

星潭風景區

環境整備綠

美化工程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辦理情形：本工程施工廠商向台灣營建仲

裁協會提出仲裁申請，並於 103 年 3 月 25

日完成仲裁判定；已於 103 年 8 月 26 日依

仲裁判斷已付工程尾款完成，現正辦理給

付工程款利息及仲裁費用核撥作業中。。 

二、工程內容： 

（一）風景區公共廁所整修。 

（二）自行車步道環境改善。 

（三）觀景平臺維護更新。 

（四）木構遊憩設施維修。 

（五）照明設施（更新老舊燈具）。 

（六）風景據點導覽牌維護。 

（七）停車設施改善。 

三、預期效益：改善遊憩設施，提升觀光休閒

環境品質 

 

一、辦理情形：本案目前已完竣，刻正辦理結

算作業中。 

二、工程內容： 

（一）七星廣場環境改善。 

（二）航道下方廣場地坪改善。 

（三）空軍基地圍牆美化。 

（四）七星潭排水北岸步道環境改善。 

（五）七星潭遊客中心周邊環境改善。 

（六）旅遊資訊服務中心周邊環境改善。 

（七）自行車道南濱公園段照明設施改善。 

（八）公廁無障礙環境改善。 

（九）導覽牌指標。 

（十）植栽綠美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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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02 年度「兩

潭兩鐵自行

車道環境整

備工程」 

 

 

 

 

 

伍、工商業管理 

一、商業管理輔

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十一）其他設施改善。 

三、預期效益：改善七星潭風景區環境品質，

提升觀光休閒遊憩品質。 

 

一、辦理情形：本案目前已完竣。 

二、工程內容： 

（一）兩潭自行車道港區路段改善。 

（二）兩潭自行車道田園段調整路線。 

（三）白鮑溪自行車道調整路線。 

（四）兩鐵自行車道堤頂遊憩空間改造。 

三、預期效益：改善自行車道騎乘環境，提升

觀光休閒遊憩品質。 

 

一、商業設立登記 429 件，變更登記 249 件，歇

業 278 件，證明 121 件，停業 258 件，復業

21 件，其他 90 件，合計 1,446 件。 

二、持續推動商品標示宣導並抽查 1,394 件次，

並督導改正；配合特定活動宣導商品標示

共 5 場次。 

三、對本縣境內經營影響治安之七種行業、電

子遊戲場業及資訊休閒業，依據「商業登

記法」、「電子遊戲場業管理條例」及「資

訊休閒業管理自治條例」稽查輔導管理，

總計 314 家次，裁處罰鍰計 7 家次，限期改

善 18 家次及不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 2 家

次，並持續針對列管家數加強稽查工作。 

四、中央政府委辦之公平交易法業務，積極配

合辦理，協助蒐集相關案件資料辦理宣導

活動 1 場次；102 年獲評為協辦績優縣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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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業輔導管

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辦理消費者保護法業務，辦理消費者諮詢

服務、教育宣導、申訴等事項、計受理申

訴 127 件。 

六、受理加油站設立變更申請計 4 件，本縣轄

區核准設立加油站共計有 74 家（籌建 1

家），查核 21 站。 

七、辦理電器承裝業、電氣技術人員、用電設

備檢驗維護業等登記合計 488 件。 

八、辦理瓦斯重量查核，查核液化石油氣零售

業 12 家次 96 桶。 

九、輔導管理彩虹觀光夜市，研擬「花蓮縣攤

販輔導管理自治條例草案」並辦理公聽會。 

十、「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金-花蓮縣市場整建及

環境改善計畫」經行政院核定補助 3,750 萬

元，本府配合款 1,250 萬元，合計 5,000 萬

元整補助花蓮市公所辦理重慶市場興建、

復興市場及中華市場設備修繕，預計 103

年 9 月驗收。 

 

一、工廠變更 11 件、登記 1 件、抄錄 2 件，合

計 15 件。 

二、積極推動光華工業區之轉型，結合醫療、

教育、觀光休閒及文化創意產業等成為多

功能複合產業工業區，增加使用人申購意

願，提高區內土地出售比例，使園區土地

利用更有效率。另為吸引廠商進駐本區，

已完成工業區外至花蓮溪口景觀美化工

程。 

三、對本縣境內未登記工廠，依「工廠管理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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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商服務 

導法」予以輔導取締；配合中央政府政策，

鼓勵低污染未登記工廠申請補辦臨時工廠

登記，審核通過者 3 家，正輔導其於 109

年 6 月 2 日前朝合法化方式經營，取得合法

工廠登記，並對影響經濟秩序違規工廠加

強管理。 

 

一、為促進花蓮縣產業發展、鼓勵創新投資，「花

蓮縣獎勵投資自治條例」已於 102 年 4 月

30 日公布實施，103 年編列 1,000 萬元補助

辦理。 

二、配合政府經建政策，協助推動促進東部地

區產業發展各項相關事宜。 

三、調查及協助 103 年 4 月至 103 年 7 月新設立

公司計有 84 家，登記資本額 2 億 3,200 萬

餘元。 

四、舉辦講習會、工商座談會計有 6 場次，參

加人數共計 303 人。 

五、提供各類諮詢服務事項共計 602 件。 

六、結合東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、石材暨資源

產業研究發展中心、東區中小企業創業創

新服務中心及經濟部東部產業技術服務中

心，輔導有心創業及轉型創新的中小企業

進行研究發展，建立蓬勃的創新與創業機

制，扶植創新企業，提供創業者在不同階

段所需的資源，營造中小企業創業育成的

優良發展環境。 

七、依據 103 年度經濟部配合協助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辦理「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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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」（地方型 SBIR）』申請作業須知，研

提計畫書申請 103 年度花蓮縣「地方產業創

新研發推動計畫」（地方型 SBIR）案，經審

查核定協助經費新台幣 300 萬元整〈本府配

合款 100 萬元〉，受理廠商所提研究開發計

畫之申請、審查、簽約、撥款、及管考等

相關程序。預計補助 5 家公司、商業辦理

「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」（地方型

SBIR）』，合計經費共計約 400 萬元整。 

 


